
 

业务范围：承担计划生育技术的指导、研究以及病残儿、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工作。 

类别 编码 业务事项 
服务对

象 
具体内容 实施依据 实施机构 收费标准及批准文号 

公益

服务

事项 

A001 
计划生育技术

指导咨询 
群众 

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，计划生

育、优生优育、生殖健康科普、

教育、咨询服务 

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（国发

〔2012〕29 号）；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

细则》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6 号） 

指导中心  

A002 
病残儿医学鉴

定 
群众 

运用现代医学知识、技术和手

段，对被鉴定者作出是否为病残

及其程度的鉴定结论，并提出相

应的指导意见 

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（2001 年 6 月国务院

令第 309 号公布，2004 年 12 月修订）；《病残儿医学

鉴定管理办法》（2002 年 1 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

第 7号） 

指导中心  

A003 
节育手术并发

症的鉴定工作 
群众 

节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的组织工

作，由医院专家进行鉴定 

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国家

人口计生委〔2011〕67 号 
指导中心  

经营

服务

事项 

C001       

其他

事项 
D001       

 

执业许可及资质认可证号：       


